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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次调查地块为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

东泰路，地块占地面积 19856.67 ㎡，该地块由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组成。该地

块征收后拟规划土地性质规划为商业、住宅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八号）、《辽宁省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辽环发[2019]21号）、《丹

东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规定（试行）》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用

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本地块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为保证地块的安全使用，辽宁恒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承担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通过资料收集、人

员访谈对地块土壤环境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地块周边情况：东侧和南侧为溪山

壹号一期小区；西侧为东楼线公路，公路以西为公园和大沙河；北侧山林地。

周边主要是居民住宅，未有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

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其它重点监管工

业企业，地块内及地块周边历史上不存在可能污染土壤的行为。地块内的土地

2011 年前为珍珠村林地和荒地，2012年由丹东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购买部分

地块作为建设售楼处，其余部分达成使用协议作为配属景观及停车场，以及一部

分未开发。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可以

在第一阶段结束。在此基础上我公司编制完成了《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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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1.1.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地块现为正在收储土地，拟规划此地块中由林地和荒地变更为商

业、住宅用地，因此需要针对地块的特征，识别和确认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土壤初步采样分析，并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识别和评价建设用地土壤环境是否被污染及

污染程度和范围的过程，即对调查地块范围内过去和现在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可

能造成污染的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地块内环境状况及环境风险，掌握地块

环境中主要污染物的分布情况及污染程度，为下一步地块再利用，提供重要依据，

有效控制建设用地再利用的环境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1.1.2调查原则

（1）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

学性和客观性；

（2）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2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为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

东泰路。东侧、南侧和北侧为溪山壹号一期小区；西侧为东楼线公路，公路以西

为公园和大沙河占地面积为 19856.67㎡。调查范围示意图见图 1-1，地块拐点坐

标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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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调查范围示意图（2021年最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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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地块拐点一览表（2000坐标系）

序号 X Y

1 4449148.458 41620099.591

2 4449168.113 41620135.038

3 4449162.634 41620139.363

4 4449169.734 41620150.950

5 4449144.961 41620166.950

6 4449119.711 41620177.990

7 4449117.447 41620175.035

8 4449038.901 41620237.043

9 4449045.736 41620267.808

10 4449036.134 41620276.376

11 4449023.064 41620281.620

12 4448992.508 41620285.992

13 4448972.901 41620287.342

14 4448954.074 41620295.457

15 4448780.976 41620431.543

16 4448780.432 41620426.690

17 4448781.362 41620398.690

18 4448777.542 41620392.411

19 4449093.118 41620143.279

20 4449092.445 41620142.400

21 4449138.477 41620099.940

22 4449141.587 41620105.015

备注：来源于拟土地收储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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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调查依据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28日）；

（6）《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2008年 6月 6日）；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

知》（2013年 1月 23日）；

（8）《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2013年 4月）；

（9）《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2018年

1月 1日）；

（10）《辽宁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 11月 1日）；

（11）《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的通知》（2021年 3月 29日）；

（12）《丹东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规定（试行）》（2020

年 6月 6日）。

1.3.2技术规范、导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1.4调查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程序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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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

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以及由于资料缺

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的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该阶段调查可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

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价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

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36600 等国家和地方

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

分析，确认不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

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

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

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

过程中同时开展。

本次调查地块内和周围区域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

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

不存在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根据《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

展第一阶段，并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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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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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调查方法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主要工作内

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① 收集关于地块和地块周边当前和历史土地使用状况的信息，作为评估地

块是否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基础；

② 收集并分析地块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状况信息；

③ 收集并审阅地块环境相关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④ 对地块进行踏勘，识别可能会导致土壤地下水环境问题的环境影响；

⑤ 现场观察评估周边土地利用情况，识别会对地块造成环境风险的地块周

边活动；

⑥ 以当面交流或书面调查表的方式对相关知情人进行访谈对资料分析，现

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编制第一阶段土壤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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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概况

本次调查地块为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

东泰路，地理位置图见图 2-1。

本次调查地块

图 2-1 本次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通过人员访谈和当地政府提供的书面证明得知 2012年以前为珍珠村林地及

荒地，2012年由丹东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地块部分使用权并建设成售楼

中心及配属景观，即国有土地面积为 4425.97㎡（见图 2-2绿色阴影部分，溪山

壹号一期土地）；仍有一部分依旧属于村里集体土地，集体土地面积 11726.59

㎡（见图 2-2），且未开发使用；未供范围 3704.11㎡（见图 2-2蓝色阴影部分）。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地块土地征收程序。该地块上未有工业企业存在。当地政府提

供的书面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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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拟土地收储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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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勘测定界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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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溪山壹号一期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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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区域环境状况

2.1.1概况

丹东地处中国东北部边陲，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座落在鸭绿江畔。丹东是辽

宁省省辖地级市，是一个以轻纺、电子、旅游、港口为特色的沿海城市，是中国

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辖东港市、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和元宝、振兴、振安

三个区。全市总面积 15222平方公里。

振安区隶属于辽宁省丹东市，三面环绕丹东市市区，北与宽甸县接壤，西与

凤城市毗连，南邻东港市，东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全区总

户籍 63785户，总人口 167252人。辖五龙背、同兴、楼房、九连城、汤山城 5

个建制镇和鸭绿江、太平湾、珍珠 3个街道办事处，有 45个行政村，19个社区。

2.1.2气象

本项目所在的振安区属海洋性特点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四季分明，全年日照总时数为 2300-2530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900-1300

毫米，多集中在七、八月份，无霜期为 165-190天左右。振安区气候宜人，属典

型的地处北半球的暖湿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

丹东市风向风速玫瑰见图 2.1-1。

图 2.1-1 丹东市风向风速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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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水文

根据《丹东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丹东市人民政府，2014.3.5），

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为大沙河，位于本项目西侧 50m处，水质类别为Ⅲ类地

表水。

2.1.4地下水

根据《溪山壹号院 1#楼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钻孔深度最深 9.50m，水文地

质条件简单，在钻探过程中，未见地下水。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情况，结合丹东市区域地下水走向确定本地块地下水流向

为由东北向西南。见下图 2.1-2。

图 2.1-2 地下水流向图

2.1.5地形及地貌

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位于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勘察现场地貌单

元属剥蚀残丘。场地地形经平整，现场地面高差不大。

图例：

地下水流向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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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土壤

地块位于丹东市内，丹东市是辽东山地丘陵的一部分，属长白山脉向西南方

向延伸的支脉或余脉。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按高度和地形特征，可划分

为北部中低山区、南部丘陵区、南缘沿海平原区 3m规模较大的地貌单元。

根据《溪山壹号院 1#楼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钻探结果表面，钻探深度范

围内地层共 4层，依次为①素填土②碎石③全风化变粒岩④强风化变粒岩。

各层岩土的分布性质：

①素填土

杂色，干燥至稍湿为主，松散状态为主，局部呈稍密状态，主要由砾碎石，

砂土等近期人工混杂堆填而成，粗硬物质含量不均。最大揭露厚度为 2.30m。

②碎石

杂色且以黄褐色为主，湿-饱和，中密状态为主，局部呈密实状态，碎石一

般粒径 20-45mm，砾碎石含量约占 55-60%，碎石岩以花岗岩、脉岩及变粒岩为

主，本层分选一般，粗颗粒多呈中风化状态，碎石磨圆较差。最大揭露厚度为

2.70mm。

③全风化变粒岩

褐黄色，全风化状态，结构构造基本破坏。岩芯多呈粗砂状，主要矿物成分

为石英、云母等。锤击钻进时，钻具跳动不明显，其岩石坚硬程度为极软岩。最

大揭露厚度为 0.90mm。

④强风化变粒岩

褐黄色，强风化状态，结构构造大部分破坏。岩芯多呈碎石状，少量呈砂土

状，矿物成分以长石、石英、云母等为主。锤击钻进时，钻具跳动明显，其岩石

坚硬程度为软岩。揭露厚度为 2.20-7.0m。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选取《溪山壹号院 1#楼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剖面

图 1-1'和 2-2'作为典型剖面对地块内土壤覆盖层进行介绍，剖面图见图 2.1-3 及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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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剖面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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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剖面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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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地块周边敏感点分布

本次调查范围周边情况概述如下：地块外东侧、东北侧、东南侧紧邻为山体

和溪山壹号一期居民；地块外西南侧紧邻东楼线，50m外为大沙河。敏感目标情

况见表 2-1，临近敏感目标与地块位置关系详见图 2.2-1。1公里范围敏感目标图

见图 2.2-2。
表 2-1 敏感目标一览表

编号 名称 方位 敏感目标
与地块边界最近

距离

1 溪山壹号
E，

NE,SE 1170户居民 紧邻

2 大沙河 SW Ⅲ类地表水 50m

3 水源地 SE 水源地 600m

4 溪山上华居 NW 760户居民 350m

5 绿云嘉园 SW 840户居民 66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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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临近敏感目标示意图

溪山壹号一期居民

山地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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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敏感目标示意图

溪山壹号一期

水源地

绿云嘉园小区

大沙河

溪山上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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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地块使用现状

调查期间地块已有内建筑物为售楼处和配属景观以及绿化。现场影像见图

2.3-1和 2.3-2。

现场影像见图 2.3-1

现场影像见图 2.3-2

配属景观及绿化

售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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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人员访谈、资料查阅以及历史卫星图对地块基本用地情况进行初步整

理，梳理排查后与振安区珍珠村委会和丹东市生态环境局振安区分局工作人员进

行逐一核对，并进行了现场踏勘，地块历史信息总结如下：

2.4.1 2012年以前

2012年以前调查地块隶属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刘家沟，为村里集体土地，

面积 19856.67㎡。2012年丹东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溪山壹号一期土地规

划许可，其中包含本次调查地块范围内售楼处用地 4425.97㎡，其余地块部分仍

隶属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通过历史影像图及人员访谈，可确定 2012年以前此

处为林地及荒地，地面上无建筑物。2012年规划许可和人员访谈见附件。

2.4.2 2012年至今

本次调查地块内的售楼处由丹东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2年建设，并

使用其余部分建设配属景观。2016年取得溪山壹号一期土地证，用地性质为商

住用地。目前，本次调查地块土地进行收储程序，并开展了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

2.4.3地块内历史影像

地块所在区域谷歌历史卫星图可追述至 2010年 5月 31日，将地块内历史信

息归纳至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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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地块历史影像变迁表

日期 历史卫星影像

2007年

2007年卫星影像显示该地块内存在无地面构筑为，均为林地及裸露土壤。

2011年

相对应 2007年卫星影像显示该地块内存在无地面构筑为，均为林地及裸露土壤。未发生变化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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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相对于 2011年影像图，溪山壹号一期开始建设，调查地块内售楼处同步进行建设。

2013年

相对于 2012年影像图，售楼处已建成，其余部分相对应 2013年无明显变化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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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相对于 2013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15年

相对于 2014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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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相对于 2015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17年

相对于 2016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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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相对于 2017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20年

相对于 2018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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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本地块周边情况为，地块外东侧、东北侧、东南侧紧邻为山体和溪山壹号一

期；地块外西南侧紧邻东楼线，50m外为大沙河详见图 2.5-1至图 2.5-5，和卫星

影像图 2.5-6。

图 2.5-1地块周边现状图

2021年

相对于 2020年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地块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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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地块周边现状图

图 2.5-3地块周边现状图

地块西侧

地块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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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地块周边现状图

图 2.5-5地块周边现状图

地块北侧

地块西侧大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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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调查地块周边卫星影像图

溪山壹号一期居民

山地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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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

相邻地块所在区域谷歌历史卫星图可追述至 2010年 5月 31日，将相邻地块

内历史信息归纳至下表 2-3。
表 2-3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变迁表

日期 历史卫星影像

2007年

调查地块，西南侧有几户居民

居民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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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相对于 2007年卫星影像，调查地块，西南侧有几户居民。未发生变化

2012年

相对应 2011年卫星影像，西南侧有几户居民，东北侧溪山壹号一期开始建设。

居民

居民 溪山壹号一期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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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相对于 2012年，西南侧有几户居民，东北侧溪山壹号一期建设。

2014年

相对于 2012年，西南侧有几户居民房屋已被拆除，东北侧溪山壹号一期建设。

溪山壹号一期

溪山壹号一期

居民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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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相对于 2014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溪山壹号一期已建成

2016年

相对于 2015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溪山壹号一期

溪山壹号一期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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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相对于 2016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2018年

相对于 2017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溪山壹号一期

溪山壹号一期

0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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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相对于 2018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2021年

相对于 2020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溪山壹号一期

溪山壹号一期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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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收集分析

3.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主要由委托单位提供，整理出与土壤相关资料；

随即对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委会和丹东市生态环境局振安区分局主管人员进行

人员访谈，经查地块属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地块，无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土

地使用单位建设期间未发生因本地块建设产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或居民上访等情

况；地块内历史上为山林地，不存在可能污染土壤的行为。

3.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为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通过初步的资料收集，使

用专业知识将收集到的地块资料按照时间轴关系进一步分析。

①2012年以前

2012年以前调查地块隶属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刘家沟，为村里集体土地，

面积 19856.67㎡。2012年丹东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溪山壹号一期土地规

划许可，其中包含本次调查地块范围内售楼处用地 4425.97㎡，其余地块部分仍

隶属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通过历史影像图及人员访谈，可确定 2012年以前此

处为林地及荒地，地面上无建筑物。此地块内从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也未存放

过有毒有害物质，土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②2012年以后

丹东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调查地块内建设了售楼处，以及配属景

观。未开展过工业生产活动，也未存放过有毒有害物质，土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可以排除。

建筑施工期主要生产工艺为：打桩、基础挖掘、构筑建筑、砌墙、上板、门

窗安装，本次调查以废气、污水、固废为主要调查内容，对各污染环节土壤污染

状况进行分析。

1）施工期废气

施工期间建设项目主要废气为：土方挖掘及现场堆放扬尘；水泥、沙子、骨

料等建筑材料现场搬运及堆放扬尘；车辆及施工机械来往造成的道路扬尘；施工

现场的清理、清运产生的扬尘；施工机械产生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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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气为无组织颗粒物，通过洒水抑尘有效减少此类烟尘

后，对土壤的污染较小。

2）施工期污水

施工期间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水为：施工污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其中施工

污水和盥洗污水用于洒水抑尘，生活污水通过防渗化粪池处置后由环卫部门统一

处置。

本项目施工期污水基本通过化粪池处置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污染土壤的

可能性不大。

3）施工期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弃土、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等。产生的弃

土就地用于场地平整，剩余部分用于绿化和道路等建设；建筑垃圾部分用于回填

及回收利用，其余及时清运至市政指定的堆放处；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专人负

责统一收集。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有效处置，污染土壤的可能性不大。

3.3相邻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紧邻地块为：项目西侧为东楼线公路，公路西侧为大沙河；项

目东、北、南侧为溪山壹号一期，均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也未存放过有毒有害

物质，未发现可能对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可排除地块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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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踏勘和访谈日程

本次调查人员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1）委托单位（2021年 12月）

从委托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着手，明确了调查目的，原用地为国有土地和村里

集体土地，现在正在进行收储。拟变更后为商业、住宅用地；明确目的后，进一

步确认调查范围，以及用地单位历史信息，了解了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周边土地

历史使用情况、地块内有无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生产活动或排污状况等为

主，并与收集到的地块相关资料相互验证，以求全面了解地块历史环境状况。

（2）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村民委员会和丹东市生态环境局振安区分局主管

工作人员（2021年 12月）

将上述信息收集并排查后，走访和电话访谈了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村民委员

会和丹东市生态环境局振安区分局主管工作人员，对了解的地块信息进行了核

实，并调取历史档案，查阅是否存在因环境污染问题造成的上访或处罚事件，经

调查，地块内及周边历史上无百姓上访和处罚事件。

（3）周边居民（2021年 12月）

通过现场踏勘，对上述内容进行核对，并走访多位地块周边的长期居民，进

一步确认信息的可靠性。

通过对目标地块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将获取的主要信息总结如下：

本次调查地块为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地块拟占地面积 19856.67

㎡。目前地块正处于收储阶段，一部分为国有土地，一部分为村里集体土地。目

前地块内建筑为为溪山壹号原有售楼处以及配属景观。地块内及周边均未有过工

业生产也未存放过有毒有害物质。建设项目过程中回填土全部取自开挖地基产生

的地块内的土壤，没有使用外来土壤，可以排除外来土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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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调查访谈记录

本次调查人员访谈记录表格格式见表 4-1。

表 4-1 人员访谈记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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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信息汇总：

 访谈人员

访谈人员为：土地使用者、企业管理人员、政府管理人员、环保部门管理人

员、地块周边区域工作人员或居民。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牌坊沟渠或渗坑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活储存池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者曾发生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调查结论：无

 是否有废气排放

调查结论：无

 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危险废物是否曾自行利用处理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调查结论：无

 本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调查结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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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幼儿园、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

区、农田、集中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感用地

调查结论：地块周边均为溪山壹号小区居民，西南侧有一处水源地；

项目所在地西侧 50m处为大沙河属 III 类地表水；

无幼儿园、学校、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饮用水井。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水井

调查结论：无

 本区域地下水主要用途是什么？周边地表水用途是什么？

调查结论：不使用地下水，地表水为 III 类。

 本企业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调查结论：正在进行

 其他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相关疑问

调查结论：无

4.3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为居民小区，不存在可能污染土壤的行为，土地开发人从

事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采用了成熟的污染防治对策，环保措施有效、可行，资

料完整详实，基本可以排除本次调查地块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无其他资料的补充

和收集。

4.4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并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使用和处置痕迹。

4.5各类槽罐、管线内遗留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调查，调查区域内无槽罐，不涉及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4.6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并未发现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堆场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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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果和分析

5.1结果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对目标地

块及其相邻地块进行现场勘查，人员访谈，问卷调查相结合进行土壤环境调查，

综合考虑调查地块污染源和区域环境等因素，得出土壤调查第一阶段的结论为：

调查地块内目前正处于土地收储阶段。2012年，在调查地块中建设售楼处

及配属景观，建设过程中，废气、污水、固废均按照环保要求进行了有效处置，

建设过程中回填土全部取自开挖地基产生的地块内的土壤，没有使用外来土壤，

地块内也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也未存放过有毒有害物质，基本可以排除调查地

块内土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为溪山壹号一期居民小区，不存在可能污染土壤的行为，

对本次调查地块的环境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通过以上结果的详细分析，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

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因此地块无需开展第二阶

段调查。

5.2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

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与分析，并结合地块实际情况

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

方式，把历史情况资料不够全面的部分已充分说明，本次调查内容无偏差，因此

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场地调查结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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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和建议

6.1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概述

本次调查地块为东泰路以东、溪山壹号一期地块，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

东泰路，栋楼线以西，根据拟规划该地块面积为 19856.67m2，即为本次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范围。

调查地块历史用地情况为：该地块 2012年以前作为丹东市振安区珍珠村山

林地及荒地，2012年恒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对相邻地块溪山壹号一期进行开发，

并在本次调查内地块中建设售楼处及配属景观，至今未开发改变。本地块内未从

事工业生产活动也未存放过有毒有害物质。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用地情况为：地块东侧、北侧、南侧为溪山壹号

一期小区，西侧为东楼线公路，公路西侧为大沙河。溪山壹号一期始建于 2013

年 2015年建成，地块周边未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也未存放过有毒有害物质。

调查地块及周边未有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

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其它重点监管工业企

业。经调查，地块内无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

6.2 结论

调查地块及周边未有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

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其它重点监管工业企

业。

经分析，地块开发建设前不存在污染的可能，可用于商住用地建设的需要，

不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3建议

处理好地块拆除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

治工作，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行为，推进综合利用，加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建设，保障处置

安全，防止污染环境。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治

措施，并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并按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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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在地块的后续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进行封闭管理，禁止垃圾堆放和倾倒，

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

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良好水平，若在后期的施工过程中发

现可疑土壤问题，应立即停止工作，及时上报环境主管部门，并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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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附件 2 当地政府证明材料

附件 3 2012年溪山壹号一期宗地图

附件 4 2016年溪山壹号一期宗地图

附件 5 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 6 拟土地收储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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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当地政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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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2年规划文件溪山壹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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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6年溪山壹号一期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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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人员访谈表



第 55 页



第 56 页



第 57 页



第 58 页



第 59 页



第 60 页



第 61 页



第 62 页



第 63 页



第 64 页



第 65 页



第 66 页



第 67 页



第 68 页

人员访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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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拟土地收储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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